
1 0 2 年 度 公 民 營 汽 車 駕 駛 人 
訓 練 機 構 小 型 車 駕 駛 教 練 訓 練 

1 

交通部公路總局編製 

中華民國102年10月 



壹、前言 

貳、新修訂交通法規 

  一、道路交通安全規則 

  二、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 

  三、高速公路及快速公路交通管制規則 

  四、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 

參、結語 

 

目  錄 

2 



    隨著社會快速變遷，交通法令也必 

須適時修訂或增修，尤其各位都是專業 

的駕駛教練，更應了解現行重要交通法 

令，以灌輸學員正確的駕駛行為及行駛 

在道路上必須遵守及注意的安全事項， 

讓所有學員考取駕照後都能快樂出門， 

平安回到溫暖的家。 

壹、前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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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新修訂交通法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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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14條 

汽車行車執照、拖車使用證每3年換發1次，機
車行車執照每2年換發1次，自原發照之日起算 

，期滿前後1個月內，須申請換領新照始得行
駛。 

 (一)行照換發(1/2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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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一、道路交通安全規則 



但自中華民國102年1月1日起，下列車輛之證
照免申請換發： 

一、校車、幼童專用車及救護車 

  以外之自用汽車行車執照。 

二、機車行車執照。 

三、自用拖車使用證。 

前項免申請換發證照之車輛，其 

已領有之證照有效期間屆滿後， 

仍屬有效，並得免換發之。 

 

 (一)行照換發(2/2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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強制險 

驗車 



第52條(摘要) 

汽車駕駛執照自發照之日起每滿6年換發1次，
汽車駕駛人應於有效期間屆滿前後1個月內向
公路監理機關申請換發新照。但年滿60歲之
職業駕駛人經依第64條之1規定體格檢查判定
合格者，換發有效期限1年之新照，或於原領
職業駕駛執照以每年加註方式延長有效期間，
至年滿65歲止。 

 (二)駕照換發(1/3) 

7 



逾65歲之職業駕駛人，前1年內未受吊扣駕駛執照處
分且依第64條之1規定體格檢查判定合格者，得換發
有效期間1年之小型車職業駕駛執照，或於小型車職
業駕駛執照以每年加註方式延長有效期間，至年滿68
歲止。 

依前2項規定以加註 

方式延長有效期間之 

駕駛執照，仍應依第 

1項前段規定辦理駕 

駛執照之換發。 

 

 

 (二)駕照換發(2/3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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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102.07.01起駕駛執照是否須換發簡易說明表 
不須換發 
(有效期間
屆滿後，
仍屬有效) 

國人新領或已領有之各類普通汽、機車駕駛執照 

外國人取得外僑永久居留證者 

仍須換發 
(依相關規
定換發) 

職業駕駛執照 

受終身不得考領駕駛執照處分重新申請考驗辦法
規範之駕照 

外國人、大陸地區人民、香港或澳門居民或臺灣
地區無戶籍之國民(取得經許可停留或居留1年以
上之證明（件）者，始得申請換發新照) 

 (二)駕照換發(3/3) 



第61條之1(摘要) 

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21條第2項所稱之持照條件係指
駕駛人取得駕車之行車條件，除前條規定外，包括下列規
定： 

六、領有大客車以上職業駕駛執照未滿3年者，不得駕駛 

  遊覽車。但具備受僱於公路或市區汽車客運業者1年以 

  上之經歷者，得駕駛乙類以下大客車之遊覽車。 

 

(三)大客車駕車經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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道安規則(附件6之1)大客車分類：  
1.甲類：軸距逾4公尺。 
2.乙類：軸距未逾4公尺且核定總重量逾4.5噸。 
3.丙類：軸距未逾4公尺且核定總重量逾3.5噸 
        而未逾4.5噸。 
4.丁類：軸距未逾4公尺且核定總重量未逾3.5 
        噸。 



第83條之2 

動力機械行駛於道路時，其駕駛人必須領有小型車以上之駕駛 

執照。但自中華民國96年1月1日起，總重量逾3.5公噸之動力 

機械，其駕駛人應領有大貨車以上之駕駛執照；自中華民國101 

年1月1日起，重型及大型重型之 

動力機械，其駕駛人應領有聯結 

車駕駛執照。 

 

1輛違規上路的輪式起重機，於清水鎮
追撞12輛汽機車，奪走2條寶貴生命。 
（資料來源：自由時報） 

(四)動力機械持照條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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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總重量分 
普通： 
42公噸以下 
重型： 
逾42公噸但 
在75公噸以 
下。 
大型重型： 
逾75公噸。 



第89條(摘要) 

行車前應注意之事項，依下列規定： 

五、駕駛人、前座及小型車後座乘客均應繫 

  妥安全帶。 

 

資料來源：蘋果日報  

(五)行車前應注意(1/2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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後座繫安全帶 

新規上路！ 2／1起後座乘客得繫安全帶.mp4


六、起駛前應關閉汽車駕駛人視線範圍內之 

  娛樂性顯示設備。但提供行車輔助顯示， 

  不在此限。 

 

(五)行車前應注意(2/2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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× 



第90條 

駕駛人駕駛汽車，除應遵守道路交通標誌、
標線、號誌之指示，並服從交通指揮人員之
指揮外，並應遵守下列規定： 

一、禁止操作或觀看 

  娛樂性顯示設備。 

二、禁止操作行車輔 

  助顯示設備。 

 

(六)開車禁當低頭族(1/2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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× 



三、禁止以手持方式使用行動電話、電 

  腦或其他相類功能裝置進行撥接、通 

  話、數據通訊或其他有礙駕駛安全之 

  行為。 

 × × 
開車使用手機 

(六)開車禁當低頭族(2/2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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實施及宣導辦法 

開車打手機.mp4
101.10.13.doc


第114條(摘要) 

汽車駕駛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不得駕車： 

二、飲用酒類或其他類似物後其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 

  升0.15毫克或血液中酒精濃度達百分之0.03以上。 

酒測(1) (2) (3) 

資料來源：蘋果日報 
喝甲醉醉，撞甲碎碎！  

(七)不得酒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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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條文將未領有駕駛執照、初次領有駕駛執照未滿2年之駕駛人或 
職業駕駛人這3類駕駛人刪除，自102.06.13起所有駕駛人均適用。 

酒測-我沒醉1.wmv
酒測.wmv
酒測-我沒醉2(尿尿).wmv


第3條 

本條例所用名詞釋義如下： 

九、臨時停車：指車輛因上、下人、客，裝卸物品
，其停止時間未滿3分鐘，保持立即行駛之狀態。 

 

 附註：將「其引擎未 

     熄火」文字刪除。 

 

 

(一)臨時停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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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二、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 



第55條(摘要) 

汽車駕駛人，臨時停車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處新臺
幣300元以上600元以下罰鍰： 

接送行動不便之人上、下車者，臨時停車不受3分鐘
之限制。 

 

附註：增修第2項   

 

 

 

好溫暖！好心公車駕駛揹老翁上下車 

資料來源：年代新聞 

(二)臨停不受限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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好溫暖！好心公車駕駛揹老翁上下車.mpg


第27條 

汽車行駛於應繳費之公路或橋樑，汽車所有人或駕駛人未繳
費者，應補繳通行費；主管機關應書面通知補繳，逾期再不
繳納，處新臺幣300元罰鍰。 

汽車行駛於應繳費之公路，強行闖越收費站逃避繳費者，處
汽車所有人或駕駛人新臺幣3,000元以上6,000元以下罰鍰，
並追繳欠費。 

汽車駕駛人因前項行為 

，致收費人員受傷或死 

亡者，吊銷其駕駛執照。 

 

過ETC未繳費 

資料來源：蘋果日報 

(三)通行費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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男闖ETC 欠8千挨罰92萬   蘋果日報.mp4
男闖ETC 欠8千挨罰92萬   蘋果日報.mp4
男闖ETC 欠8千挨罰92萬   蘋果日報.mp4


違規事實：通知補繳通行費，逾期未補繳，處汽車所有人  
或駕駛人罰鍰新台幣300元。 

罰300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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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31條(摘要) 

汽車行駛於道路上，其駕駛人、前座或小型車後座
乘客未依規定繫安全帶者，處駕駛人新臺幣1,500元
罰鍰。但營業大客車或計程車駕駛人已盡告知義務，
乘客仍未繫安全帶時，處罰該乘客。 

汽車行駛於高速公路或快速公路違反前項規定者，
處駕駛人新臺幣3,000元以上6,000元以下罰鍰。但
營業大客車或計程車駕駛人已盡告知義務，乘客仍
未繫安全帶時，處罰該乘客。     

大客車未繫安全帶 

(四)未繫安全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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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繫安全帶.mpg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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V：前座應繫安全帶之座位 

大客車前座應繫安全帶示意圖 

大客車安全帶 

未繫安全帶 罰公車族1500元(1020623)   蘋果日報.mpg


違規事實：汽車駕駛人未繫安全帶，處駕駛人罰鍰新台幣
1,500元。 

罰1,500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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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31條之1 

汽車駕駛人於行駛道路時，以手持方式使用行動電話、 

電腦或其他相類功能裝置進行撥接、通話、數據通訊或 

其他有礙駕駛安全之行為者，處新臺幣3,000元罰鍰。 
 

機車駕駛人行駛於道路 

時，以手持方式使用行 

動電話、電腦或其他相 

類功能裝置進行撥接、 

通話、數據通訊或其他 

有礙駕駛安全之行為者 

，處新臺幣1,000元罰鍰 

。 

豬頭族 

低頭族 

資料來源：爽報 

(五)低頭族罰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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低頭族.mp4
手機夾安全帽通話 沒低頭照罰(1020104)   蘋果日報.wmv


違規事實：騎乘機車使用手持式行動電話，處駕駛人罰鍰
新台幣1,000元。 

罰1,000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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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35條(摘要)  

汽車駕駛人，駕駛汽車經測試檢定有下列情形之一
者，處新臺幣15,000元以上90,000元以下罰鍰，並
當場移置保管該汽車及吊扣其駕駛執照1年；附載未
滿12歲兒童或因而肇事致人受傷者，並吊扣其駕駛
執照2年；致人重傷或死亡者，吊銷其駕駛執照，並
不得再考領： 

一、酒精濃度超過規定標準。 

二、吸食毒品、迷幻藥、麻醉藥品及其相類似之管 

    制藥品。 

(六)酒駕罰則(1/4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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吐氣酒精濃度   車輛種類  期限內繳納    逾期30日內 
   繳納 

逾期30日以上 
60日以內繳納 

    逾期 60日 
    以上繳納 

0.15mg/L 
以上未滿
0.25mg/L 

機  車 15,000 16,500 19,500 22,500 

小型車 19,500 21,000 24,000 27,000 

大型車 22,500 24,000 27,000 300,00 

0.25mg/L 
以上未滿
0.40mg/L 

機  車 22,500 24,500 29,000 33,500 

小型車 29,000 32,000 38,000 44,000 

大型車 33,500 37,000 44,000 50,500 

0.40mg/L 
以上未滿
0.55mg/L 

機  車 45,000 49,500 58,500 67,500 

小型車 51,500 56,500 66,700 77,000 

大型車 56,000 61,500 72,500 84,000 

0.55mg/L 
以上 

機  車 67,500 74,000 87,500 90,000 

小型車 74,000 81,500 90,000 90,000 

大型車 78,500 86,000 90,000 90,000 

5年內再犯或不
依指示停車接受
稽查或拒絕酒測 

所有車種 90,000 90,000 90,000 90,000 

(單位新臺幣：元) 
酒後駕車統一裁罰基準表 



汽車駕駛人有前項應受吊扣情形時，駕駛營業大客
車者，吊銷其駕駛執照；因而肇事且附載有未滿12
歲兒童之人者，按其吊扣駕駛執照期間加倍處分。     

 

資料來源：蘋果日報 

(六)酒駕罰則(2/4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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酒駕載8歲童 

載8歲童站踏板 醉駕奪命(1020311)   蘋果日報.mpg
載8歲童站踏板 醉駕奪命(1020311)   蘋果日報.mpg
載8歲童站踏板 醉駕奪命(1020311)   蘋果日報.mpg
載8歲童站踏板 醉駕奪命(1020311)   蘋果日報.mpg


汽車駕駛人於5年內違反第1項規定2次以上者，處新
臺幣90,000元罰鍰，並當場移置保管該汽車及吊銷其
駕駛執照；如肇事致人重傷或死亡者，吊銷其駕駛執
照，並不得再考領。 

 
3月1日起罰9萬 

資料來源：蘋果日報 

(六)酒駕罰則(3/4) 

29 

酒駕最高罰9萬 明上路(1020228)   蘋果日報.mpg
酒駕最高罰9萬 明上路(1020228)   蘋果日報.mpg
酒駕最高罰9萬 明上路(1020228)   蘋果日報.mpg
酒駕最高罰9萬 明上路(1020228)   蘋果日報.mpg
酒駕最高罰9萬 明上路(1020228)   蘋果日報.mpg
酒駕最高罰9萬 明上路(1020228)   蘋果日報.mpg


違規事實：酒駕累犯，處駕駛人罰鍰新台幣90,000元，當
場移置保管車輛及吊銷駕照。 

罰90,000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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汽車駕駛人，駕駛汽車行經警察機關設有告示執行
第1項測試檢定之處所，不依指示停車接受稽查，或
拒絕接受第1項測試之檢定者，處新臺幣90,000元罰
鍰，並當場移置保管該汽車、吊銷該駕駛執照及施
以道路交通安全講習；如肇事致人重傷或死亡者，
吊銷該駕駛執照，並不得再考領。 

 

資料來源：蘋果日報 

(六)酒駕罰則(4/4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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違規事實：拒絕酒測，處駕駛人罰鍰新台幣90,000元，當
場移置保管車輛及吊銷駕照。 

 

罰90,000元 

32 



  
刑法第185條之3： 
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得併
科200,000元以下罰金：  
一、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0.25毫克或血液中酒精濃度達百分 
    之0.05以上。  
二、有前款以外之其他情事足認服用酒類或其他相類之物，致不能 
    安全駕駛。  
三、服用毒品、麻醉藥品或其他相類之物，致不能安全駕駛。  
因而致人於死者，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；致重傷者，處1年
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。 
 
刑法第185條之4： 
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肇事 
，致人死傷而逃逸者， 
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 
期徒刑。 

刑法修正通過  

資料來源：蘋果日報 

刑罰-補充教材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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酒駕-加重罰 致死最重判10年－民視新聞.mpg
酒駕-加重罰 致死最重判10年－民視新聞.mpg


第45條(摘要) 

汽車駕駛人，爭道行駛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處新臺
幣600元以上1,800元以下罰鍰： 

聞消防車、救護車、警備車、工程救險車之警號，
不避讓者，並吊扣駕駛執照3個月。 

   

 

 

(七)未緊急避讓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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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緊急避讓 

「中指」蕭  

就是不讓路！轎車司機擋救護車 延誤救援 - YouTube.mpg


第54條 

汽車駕駛人，駕車在鐵路平交道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處新臺
幣15,000元以上60,000元以下罰鍰。因而肇事者，並吊銷其
駕駛執照： 

一、不遵守看守人員之 

  指示，或警鈴已響、 

  閃光號誌已顯示，或 

  遮斷器開始放下，仍 

  強行闖越。 

 

 

資料來源：蘋果日報 

(八)闖越平交道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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闖越平交道 

桃園內壢自強號撞到闖越平交道的轎車.mp4 - YouTube.mpg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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鐵路警察稱： 

為保命撞斷柵欄 



第2條(摘要) 

本規則所用名詞，釋義如下： 

十二、高乘載車道：指專供特定車種或乘載一定人數 

    以上之車輛行駛之車道。 

 

(一)高乘載車道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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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高速公路及快速公路交通管制規則 

(罰鍰新台幣600-1200元) 

五楊高架在泰山和中壢的轉接道，都是從中間最內側車
道連接，該路段最左側車道是高乘載專用，僅供大客車 
、計程車以及3人以上小客車通行，沿途設熱感應裝置 
，偵測小客車上是否坐滿3人，與國道警察連線執法。 



第9條(摘要) 

汽車行駛高速公路及快速公路，不得有下列行為： 

六、4輪以上汽車之駕駛人、前座或小型車後座乘 

  客未依規定繫安全帶。 

十五、非高乘載車道允許通行車輛，行駛高乘載車 

    道。 

道路交通標誌標線
號誌設置規則第69
條「遵28.3」 

(二)高、快速公路禁止行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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處罰條例第33條第3項罰 
鍰新台幣600-1,800元 



第16條(摘要) 

汽車行駛於高速公路及快速公路，行經隧道路段，應遵
守下列規定： 

四、行駛於長度4公里以上或經管理機關公告之隧道， 

  小型車應保持50公尺以上之行車安全距離，大型車 

  應保持100公尺以上之行車安全距離。 

如因隧道內道路壅塞、事故或其他特殊狀況導致車速低
於每小時20公里或停止時，所有車輛應保持20公尺以上
之行車安全距離。 

 
行車安全距離50公尺以上 

(三)隧道內保持安全距離 
未保持安全距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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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隧道內巴士車禍實錄】.mpg


第105條之2(新增) 

高（快）速公路高乘載車道起（終）點預告標誌， 

用以指示前方車道一定距離處為高乘載車道之起點 

或終點。本標誌為綠底白字白色箭頭及白色邊線。 
   

 

(一)高乘載車道標誌設置(1/4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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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四、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 



第122條之1(新增)  

加氣站標誌「指58-1」，用以 

指示行車路線附近設有加氣站 

，並得以附牌指示方向、距離 

及營業時間。附牌之製作與停 

車處標誌同。 

(二)加氣站標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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LPG就是液化石油氣，英文全名是Liquefied 
Petroleum Gas，環保署已將「瓦斯車」名稱
正名為「油氣雙燃料車」。 



第122條之2(新增) 

充電站標誌「指58-2」，用以 

指示行車路線附近設有電動車 

輛充電站，並得以附牌指示方 

向、距離、充電車種及型式、 

服務方式。 

 

(三)充電站標誌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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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138條(摘要) 

本標誌為紅色中空之正等邊三角形，以鋁質或其他適
當材料製作，具反光性能，反光體為紅色，須在夜間
距離200公尺處可用目力辨認清楚。 

邊框為白色或銀色，採用摺疊式或整體式製作之。 

本標誌尺寸、樣式得依中華民國國家標準CNS4982之
規定。 

 

(四)車輛故障標誌規格標準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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× 



第188條之1(新增) 

車道縮減標線，用以指示前方車 

道縮減，指引匯入鄰近車道。 

設於同向多車道路寬縮減路段將 

近處，以白色箭頭劃設於車道上 

。視需要每隔30公尺至50公尺設 

置1處。 

 

(五)車道縮減標線 

漸變段起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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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全是回家唯一的路        

參、結語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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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101.04.06修訂民營汽車駕駛人訓練機構管理辦法第22條第3項規定：
自102.07.01起，汽車駕駛教練、汽車構造講師、道路交通管理法規講
師取得證書後，每屆滿3年之前1年內應參加公路主管機關設立之訓練
機構辦理之定期訓練課程得有訓練合格證明者，始得執業。 

交通部公路總局 關心您 


